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15-140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以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通鼎集团

有限公司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 8月26日，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10,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3%）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以

下简称"吴江中信银行"），为其向吴江中信银行的借款提供担保，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以上质押期限为2015年8月26日

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同日，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将2015年5月14日质押给吴江中信银行的本公司3,500,000股股份

(2015年5月20日除权后变为10,500,000股)进行了解除股权质押交易（该部分股的股权质押情况

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解冻日期为2015年8

月26日。

截止本公告日，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537,586,210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

44.83%），其中31,95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进行了约定购回式交易，已质押的

公司股份共383,92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02%。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5-44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延期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1279号）。

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

知书》（151279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要求在30日内就有关问题向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在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的有关问题逐项

予以落实。 鉴于本次涉及核查事项较复杂，工作量较大，相关资料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补充完

善。 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经与各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查反

馈意见延期回复的申请》。 公司将会同各家中介机构尽快完成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在反馈回

复材料准备齐全后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报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方可实施，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09� � �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5-104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期收到戴姆勒-雷诺日产合资企

业阿瓜斯卡连特斯合作制造工厂（COMPAS）采购部的书面通知，本公司中标阿瓜斯卡连特斯

合作制造工厂（COMPAS）涂装车间输送设备，中标合同价为68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400

万）。 本项目为钥匙工程，本公司负责设计、制造、包装、发运、安装和调试。 该设备交付期为

2016年11月，正式采购订单将于本公司接受此中标通知书四周后下发。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阿瓜斯卡连特斯合作制造工厂 （COMPAS） 位于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州（Aguas-

calientes)，由戴姆勒与雷诺日产联盟共同斥资10亿欧元于去年6月宣布组建，主要生产豪华紧凑

车型。 按计划该工厂将于2017年首先生产英菲尼迪车型，梅赛德斯-奔驰品牌车型随后将于次

年投产，到2020年该工厂产能将达到23万辆。

阿瓜斯卡连特斯合作制造工厂（COMPAS）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阿瓜斯卡连特斯合作制造工厂（COMPAS）上一会计年度（2014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类

似业务交易金额为0万元人民币。

作为国际知名汽车厂商，该公司实力雄厚，本公司认为不存在交易履约风险。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该项目为本公司在奔驰体统内承接的第一个订单， 证明本公司在国际高端汽车制造领域

又实质性推进了一步。

本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2014年）营业总收入的2.11%。 设备预计交

付时间为2016年11月，主要对公司 2015年、2016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因项目合同执行存在一

定的周期，项目采购成本会受市场影响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从而影响项目利润，存在一定的

风险。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8月28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原集团 股票代码

002386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波 张梦

电话

0831-3607079 0831-3608918

传真

0831-3607026 0831-3607026

电子信箱

TJHB@ybty.com dshzm@ybty.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22,175,878.99 3,892,610,499.62 -3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591,991.76 -37,850,081.22 -12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77,592,502.76 -65,123,122.77 -1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645,493.44 56,747,774.91 -4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08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0.96% -1.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352,723,866.74 15,097,291,687.36 -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10,855,728.10 3,994,960,962.72 -2.1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53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7.52% 117,667,270 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2.55% 84,285,641 0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4% 74,804,754 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67% 11,200,000 0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1.43% 9,630,939 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潮金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45% 3,000,060 0

耿长春 境内自然人

0.27% 1,840,415 0

顾建珍 境内自然人

0.24% 1,627,469 0

欧丽芳 境内自然人

0.21% 1,397,460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20% 1,37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发行前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情况概述

2015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石油价格持续走低，由希腊债务违约所带来的世界经

济的不确定性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更趋复杂,经济低迷、市场需求不旺、股市大幅震

荡,通货紧缩风险显现,基础性实体经营普遍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氯碱行业仍然产能过剩。

我国氯碱行业正处于“十二五”末的关键转型期，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突出，行业结构调整

任务艰巨，面临严峻的经营形势，机遇和挑战并存。

在风险和机遇面前，公司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坚持以节能环保为主要发展方

向，以创新为主要发展驱动，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低迷，尽管第二

季度有所回升， 但价格仍在低位徘徊。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2,217.5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30.07� %；实现利润总额-8,518.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8.6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459.2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3.49� %。

2、主营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水合肼、三氯乙烯、水泥及三聚磷酸钠的生

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与2014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公司营

业利润下降9%，利润总额下降148.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123.49%，基本每

股收益下降62.5%，主要原因是一是今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依然低迷；二是公司商贸业

务量缩减；三是公司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减少；四是云南煤矿停产导致的非正常损失增加；五

是本部停产后费用增加 。

报告期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聚氯乙烯 17.37万吨，烧碱16.48万吨，水合肼 0.96万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7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6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的通知及议题于2015年8月14日以

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 8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

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公司董事对提交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会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编制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马边长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四川马边中天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494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8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6届监事会第14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监事会第14次会议通知及议题于2015年8月14日以电

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监事

会主席王明安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的监事5人。公司监事对提交本次会议

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编制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9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子公司四川马边中天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事项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马边长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马边长和” ）是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6%的股权。四川马边中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天电力” ）是马边长和的全资子公司。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8月26日召开的第6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增资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名称：四川马边中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鄢家坝路538号

3、法定代表人：唐柱梁

4、注册资本：5,960万元

5、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

6、公司经营状况（未经审计）：

1）财务状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天电力资产总额41423.90万元，负债总额36430.13万元，净资产为

4993.77万元。

2)经营状况：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3936.42万元、净利润-243.13万元。

三、增资方式及增资后的情况

马边长和以自有资金对中天电力增资4940万元，中天电力注册资本增至10900万元。 马边

长和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四、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加其净资产，调整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比例，减少资本弱

化的影响，降低经营风险。

2、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内蒙发展 股票代码

000611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ST

蒙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琴

-

电话

010-87923669 -

传真

010-87923689 -

电子信箱

jiangqin6767@163.com -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376,345.23 28,436,023.74 -4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29,306.66 -12,257,310.27 -7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631,275.89 -12,149,147.07 -7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65,668.26 -17,701,978.85 21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75 -0.038 -77.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75 -0.038 -77.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2.08% -2.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1,381,531.16 707,799,095.49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1,643,460.12 543,372,766.78 -4.00%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18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3% 40,000,000 0

质押

40,000,000

冻结

40,000,000

陈凤珠 境内自然人

3.88% 12,500,000 0

许志民 境内自然人

1.27% 4,085,272 0

呼和浩特卷烟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2,808,000 0

谢丰宏 境内自然人

0.69% 2,207,801 0

吴建伟 境内自然人

0.62% 1,998,500 0

丁任华 境内自然人

0.57% 1,837,396 0

闻唯 境内自然人

0.47% 1,527,000 0

贝春宝 境内自然人

0.42% 1,452,400 0

孙海涛 境内自然人

0.39% 1,2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本公司股票不是融资融券标的的证券。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目前国内纺织行业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市场需求萎靡，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国际贸易

壁垒等都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 本报告期内，公司纺织业因受市场行情的影响，

实现营业收入15,376,345.23元，同期减少-45.93%%；公司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

司的氨纶业务受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加上其融资来源于银行借款，其财务成本较高，本年度出

现-3103.11万元的亏损。加上公司正处于主营业务转型期，2014年拟通过数据中心项目建设调

整主营业务，但由于收购方案未达成一致，本公司终止了与深圳市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重大资产收购事项，主营业务调整进展缓慢，同时也未开展其他创收业务，以致2015年上半年

公司净利润亏损-21,729,306.66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亏损幅度为77.28%。

2015年6月，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调整，下半年将积极努力采取各项措施扭转公司现有的不

利经营局面，消除2014年年度报告中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影响，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1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全资子公司“北

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该子公司企业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8号院7号楼

中海地产广场东塔1107，法定代表人：李勇，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基金管理、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知识

产权代理（除专利代理）等。 本报告期内，该子公司未开展业务，无收入。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相关

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议，现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

外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占用情况进行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在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在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

保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所发生的担保均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且已按规定履行

审批及披露程序；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

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独立董事签名：周应苗 舒建 袁琳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5-75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根据有关规定，再次将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作提示公告，详情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9月2日（星期三）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2日9:30~11:30和13:

00~1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日15:00至2015年9月2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海印中心29楼会议厅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二）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

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公司股东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七、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A股）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见证律师。

八、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邵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选举邵建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选举陈文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4、选举潘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二）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李峻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范文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朱为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李少菊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2、选举宋葆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四）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九、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除出示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代

理人除出示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均以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下午5:30前

收到为准。

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并与委托书一并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二）登记地点：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海印中心31楼证券事务部

邮编：510100

联系电话：020-28828222

传真：020-28828899-8222

联系人：潘尉、陈雷

（三）登记时间：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

十、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投票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

种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

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十一、网络投票流程

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

附件一：授 权 委 托 书

附件二：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授权范围及期限：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1.1

《选举邵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议案

1.2

《选举邵建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议案

1. 3

《选举陈文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议案

1.4

《选举潘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议案

2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2.1

《选举李峻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2.2

《选举范文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2.3

《选举朱为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

3.1

《选举李少菊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议案

3.2

《选举宋葆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议案

4

《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议案

5

《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

6

《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委托股东（公章或签字）：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委托人帐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附件二：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说明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A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A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61

2、投票简称：海印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9月2日9:30~11:30和13:00~15:00。

4、 在投票当日，“海印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

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全部议案

100.00

元

1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1.1

《选举邵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1

元

1.2

《选举邵建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2

元

1. 3

《选举陈文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3

元

1.4

《选举潘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4

元

2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2.1

《选举李峻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

元

2.2

《选举范文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元

2.3

《选举朱为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元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3.1

《选举李少菊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01

元

3.2

《选举宋葆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02

元

4

《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4.00

元

5

《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5.00

元

6

《关于制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6.00

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

“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

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

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对于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在 “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A、选举非独立董事：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 。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1名或多名候选人，但投给4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

过可表决票数总数；

B、选举独立董事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 。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1名或多名候选人，但投给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

可表决票数总数；

C、选举监事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 。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1名或2名候选人， 但投给2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

超过可表决票数总数；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1日15:00至2015年9月2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证券代码：000861�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5-76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

形式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海印股份” ）于2015年8月27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集团” ）发来的《关于以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的形式增持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函》。 海印集团通过《海印集团—资产

管理计划》再次增持了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1、增持人：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增持方式：以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通过《海印集团—资产管理计划》

增持

3、增持数量：1,136,3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0%）

4、增持均价：11.89元/股

5、增持总金额：13,512,304元

6、增持时间： 2015年8月27日

本次增持前，海印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61,59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43%；

增持后，海印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62,726,34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52%。 另，海

印集团关联方新余兴和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130,000,000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持股比例为10.98%。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构建以服务商娱为核心的金服平台—“海印金服” 充满信心及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海印集团将继续履行其在2015-49号《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积极应对近

期市场非理性下跌若干举措的公告》和2015-64号《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中作出的相关承诺，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继续增持公

司股份，具体如下：

未来十二个月内，海印集团增持总金额不超过2.5亿元，且在2015年9月25日前增持的总金

额不低于191,275,371元【注：海印集团2015年8月21日增持的49,773,788元、24日增持的14,110,

000元、25日增持的38,100,000元和27日增持的13,512,304元合计115,496,092元已包含在总金额

内】。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本次增持计划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2、海印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以及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股份。

3、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继续关注海印集团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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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江苏国

泰，证券代码：002091）于2015年6月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经公司核实，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的关于本公司的重大事项为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2015年6月

1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28），于2015年6月24

日、2015年7月1日、2015年7月8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29、

2015-31、2015-32）, 于2015年7月10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34）， 并分别于2015年7月17日、2015年7月24日、2015年7月31日、2015年8

月7日、2015年8月14日、2015年8月21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35、2015-36、2015-37、2015-39、2015-40、2015-41）。

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的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正

在积极推进。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的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2015年 8月 2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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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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